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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政府采购线上质疑、投诉
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财政局，省级各预算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深入推进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改革，不断完善政府采购电

子化运行机制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提升政府采购监管效率。

经研究，决定于 2024年 10月 15日起开展政府采购线上质疑、投

诉试点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试点总体目标

贯彻落实《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》精神，按照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领域“整顿市场秩序、建设法规体系、

促进产业发展”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—2026年）>的通知》要求，

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为纽带，推进电子化交易平台建设，进

一步畅通权利救济渠道，做到“有诉必应”，规范受理，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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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健全贯穿省、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、行委）三级的政府采购

质疑、投诉信息受理与政府采购监督管理服务机制，创新监管手

段，实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转型升级和规范化发展。

二、试点类型和单位

按照积极稳妥、分步推进、分类指导的原则，建立以线上质

疑、投诉为常态的政府采购纠纷受理、处理模式。试点类型包括

线上质疑试点和线上投诉试点。试点地区和单位确定为青海省本

级（青海省财政厅）、西宁市本级（西宁市财政局）、海东市本级

（海东市财政局）、海西州本级（海西州财政局）、海北州本级（海

北州财政局）。

政府采购线上质疑：2024年 10月 15日起，青海省本级、西

宁市本级、海东市本级、海西州本级、海北州本级的政府采购项

目质疑，均应通过电子化系统线上受理并进行线上答复。代理试

点地区政府采购项目的代理机构应在采购文件中明确线上质疑程

序，并告知供应商线上质疑、投诉渠道。线上质疑试点期间，采

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拒收质疑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发出的

线下书面质疑函。

政府采购线上投诉：2024年 10月 15日起，试点财政部门在

线上质疑受理、答复的基础上，对供应商提出的投诉进行在线受

理、处理。线上投诉试点期间，财政部门不得拒收供应商在法定

质疑期内提起的书面投诉。对于供应商通过邮寄、电子邮件方式

提起的投诉，财政部门应告知供应商进行线上投诉，投诉受理以

线上提交时间为准。确因时间紧急等原因，导致供应商线上投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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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影响其投诉权益的，财政部门应受理线下投诉。

三、试点主要任务

政府采购线上质疑、投诉试点侧重探索建立健全政府采购电

子化全流程监管机制，规范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秩序，创造

良好交易环境。此次试点的重点任务：一是构建规范的政府采购

线上监管系统。引导各类主体按照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向有序参与

交易平台，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和行政监督平台，确保本地区

各类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活动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

及其实施条例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范市场秩序、优化

营商环境规定的功能定位，推动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高效运

行和信息共享。二是创新政府采购监管方式。推动本地区政府采

购项目监管由线下监督转变为全流程在线监督，运用大数据加强

和改进监督方式，实现预警纠错和在线受理、处理，建立政府采

购电子化交易全过程在线监管机制。三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加

强政府采购政策宣传和监管能力建设，拓宽供应商权利救济途径，

降低市场主体维权成本，规范各级财政部门行政执法程序，提高

交易效率，确保交易安全，促进公平竞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树牢合规意识。政府采购线上质疑、

投诉试点是推动我省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深度融合，创新监管手

段的重要抓手。各试点财政部门及采购人、代理机构要切实提高

思想认识，强化主体责任，规范高效推进试点工作，为后续全面

开展线上质疑、投诉工作打好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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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工作落实，确保取得实效。各试点单位要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明确权利义务，

厘清岗位职责，认真组织实施。试点地区采购人、代理机构需严

格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号）等相关规定，

开展线上质疑受理和答复工作，对于线上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

进行梳理总结并及时向省财政厅进行反馈。试点财政部门应对本

级政府采购项目线上投诉按程序进行受理、处理，并送达相关主

体，对本级政府采购项目质疑受理及答复情况适时给予关注，确

保质疑答复、投诉受理程序衔接有序，行政监督取得实效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指导，做好经验总结。省财政厅负责整体试

点工作运行。试点财政部门立足监管职责，督促采购人落实主体

责任，抓好贯彻落实，做好试点过程中的政策宣传及监督指导，

协调省财政厅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总结、转化、推广试

点经验和成果。

2024年 9月 29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存档。

青海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 9月 30日印发


